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指导意见》（国无办函〔2019〕21号）等国家关于无线电基础和技术实施建设的要求，规范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提高设施建设水平，充分发挥频占费资金的使用效益，构建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的无线电技术支撑体系，拟对2026年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项目开展初步设计工作。
二、项目内容
对2026年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项目开展初步设计工作，主要包括移动监测站升级改造二期项目、新建铁路保护性固定监测站一期项目、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反制设备监管平台建设项目、陕西省频率台站适应性改造及业余无线电台站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具体项目内容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1
	移动监测站升级改造二期项目
	项目内容：本项目拟对原有的3个移动监测站升级改造开展初步设计工作；
建设地点：铜川市无线电管理处、商洛市无线电管理处、宝鸡市无线电监测站各升级改造1个移动监测站，共计3个移动监测站；
主要功能和目标：改造完成后移动站满足或优于《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规定的二类移动监测站指标和功能要求。

	2
	新建铁路保护性固定监测站一期项目
	项目内容：本项目拟对新建设的6座铁路专用监测站开展初步设计工作；
建设地点：在西安站、西安北站、汉中站、宝鸡东站、延安站、安康东站各建设1座铁路专用监测站，共计6个铁路专用监测站；
主要功能或目标：建设完成后站点满足或优于《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规定的四类固定监测站和铁路专用监测站指标和功能要求。

	3
	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反制设备监管平台建设项目
	项目内容：本项目拟对新建设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反制设备监管平台开展初步设计工作；
建设地点：陕西省无线电监测站；
主要功能或目标：建设完成后能有效掌握全省反无设备设置使用、重点目标和重要区域防护情况，实现对全省反无设备的统一管理，确保在日常活动、重点目标、重要区域、重大活动保障中与国家协同联动。

	4
	陕西省频率台站适应性改造及业余无线电台站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项目内容：本项目拟对陕西省频率台站适应性改造及业余无线电台站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开展初步设计工作；
建设地点：陕西省无线电监测站；
主要功能或目标：建设完成后能规范无线电管理机构频率台站管理等业务工作行为，满足一体化、国产化相关要求，实现技术、业务双升级，有效提升无线电频谱资源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三、技术指标和功能要求
（一）移动监测站升级改造二期项目
1、技术指标
系统技术指标不低于《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国无办〔2019〕3号）中二类移动站要求。
2、功能要求
功能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1）基本监测功能:频率测量、电平测量、场强和功率通量密度测量、占用带宽测量、调制测量、脉冲测量、覆盖范围测量、频率使用率测量、无用发射测量、信号分析和发射机类别识别等。
（2）电磁环境测量。
（3）广播电视声音与图像信号监测和分析等。
（4）至少支持一种无线电测向体制，如空间谱估计、相关干涉仪、比幅比相等，能够对过去不少于6小时内出现过的干扰信号测向定位。
（二）新建铁路保护性固定监测站一期项目
1、技术指标
系统技术指标不低于《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国无办〔2019〕3号）中二类固定站要求。
2、功能要求
功能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1）基本监测功能：频率测量、电平测量、场强和功率通量密度测量、占用带宽测量、频率使用率测量等。
（2）电磁环境测量。
（3）声音广播信号测量。
（4）监测数据存储和处理。
（5）系统遥控和联网。
（6）系统自检。
（三）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反制设备监管平台建设项目
对拟建设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反制设备监管平台进行设计，包括反无设备管理应用系统、反无设备数据感知系统和信息安全防护系统。反无设备管理应用系统建设内容包括反无设备全生命周期信息管理功能模块（含销售备案、设备设置使用申请、设备设置使用评估、监督检查）、反无设备运行管理功能模块（含反无设备运行状态监测、反制信号无线电发射覆盖评估）、重大活动保障功能模块；反无设备数据感知系统；信息安全防护系统依据国家等级保护和分级保护相关要求，建设面向业务和数据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四）陕西省频率台站适应性改造及业余无线电台站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启用新版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表、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申请表以及无线电台执照的通知》的要求，对我省已建设的频率台站管理系统进行改造设计，使之符合新的填表规范、满足新版台站执照的要求。新建设广电移动基站交互系统，使广电运营商能通过基站交互系统实现基站数据的上报。同时建设业余无线电台站管理系统，增加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管理、业余无线电台站数据上报、业余无线电台站监督检查等系统功能，满足业余无线电台站管理工作的要求。完成频率、台站、业余台站在库数据的校验。可通过加权测算得出我省每个地市数据的一致性、完整率和准确率并支持对问题数据的修改。
四、服务要求
1、初步设计方案编制
按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建设单位实际需求，完成移动监测站升级改造二期项目、新建铁路保护性固定监测站一期项目、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反制设备监管平台建设项目、陕西省频率台站适应性改造及业余无线电台站管理系统建设项目4个项目的初步设计方案编制工作，初步设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需求分析、建设方案概述、技术指标、系统配置、项目验收方案、项目风险、效益分析、设计概算等内容。
2、专家评审与修改
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对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技术支撑服务项目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方案初稿进行评审，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修订形成终稿。
3、项目服务要求
（1）内部管理要求：成交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制定详细规范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应包括项目背景、建设必要性分析、工作内容、时间进度安排、人员投入等内容。
（2）人员要求：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项目范围与研究咨询工作需求，合理配置具有相关项目经验的管理人员与咨询顾问，项目人员应具有相关咨询项目经验。
（3）成果质量要求：成交供应商应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若成交供应商未能按要求提交成果或者成果质量不佳，采购人可随时终止合同。造成经济损失的，采购人可追究其赔偿责任，若采购人已支付合同款，成交供应商应足额退还。
（4）成果交付要求：为确保项目完成质量，成交供应商应通过专家评审方式对工作成果进行验收，评审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保密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对合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工作秘密、业务需求、协议、工作成果等内容和相关事项保密。
五、其他要求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内。
2、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交付条件：按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合同要求及相关行业标准。
4、验收方式
	验收期次
	验收期次说明

	1
	成交供应商按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及合同要求的时间内提交采购人认同的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技术支撑服务项目初步设计初步设计相关材料。


5、验收要求
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完整规范的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技术支撑服务项目初步设计初步设计，初步设计符合以下要求：
（1）所形成的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技术支撑服务项目初步设计初步设计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及陕西省实际建设需求，并加盖单位公章。
（2）所形成的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技术支撑服务项目初步设计初步设计内容系统全面、内容充实、结构完整、数据正确，符合专家验收标准。
六、付款要求
（1）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的银行保函（保函金额合同签署前由采购人确定，保函有效期截止时间为本项目验收合格后满六个月）；
（2）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银行保函后支付全部合同总价款。
（3）成交供应商承诺在采购人办理支付手续前，为采购人出具等额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发票。
[bookmark: _GoBack]（4）上述时间不包括采购人正常办理支付报批手续的时间。
